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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办学〔2016〕652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开展全省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

实地督查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了深入贯彻国家和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加强我省高校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功能体系建设，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全省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督查的通知》（教办学〔2015〕170号）要求，我厅将开展全省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实地督查工作，现就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督查对象及时间

对全省各普通高校，分批次进行督查（见附件1）。

第一批：2016年10月24日—28日，督查60所高校。

第二批：2016年10月31日—11月4日，督查71所高校。

二、督查环节

1.实地督查阶段。组织成立全省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实地督查专家组，对全省各高校分批次实地督查。

2.总结通报阶段。督查工作结束后，根据本次督查结果特别是各高校开课情况向全省高校通报。

3.限时整改阶段。对督查中确定为不合格的高校，限时半年时间进行整改，整改期限结束后，督查组将对其进行复查（未通过复查高校，将取消学校在全省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工作中的评优评先资格）。

三、督查程序

由教育厅学生处会同高教处抽调专家组成全省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实地督查组，每个督查专家组成员共5人（含4名专家和1名联络员），督查专家组采取听、查、看、访的方式，逐项打分。实地督查主要程序：

1. 听取学校汇报课程建设情况。

2.查阅学校课程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及教育教学成果等方面的相关资料。

3.察看和学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相关的设施、场地及人员配备情况。

4.召开师、生座谈会并进行现场听课。

四、提交材料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全省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督查的通知》（教办学〔2015〕170号）要求，2015年5月份已经提交过自查报告及支撑材料的高校，如果所述内容有变更，请重新提交自查报告及支撑材料，并于10月19日前将最终纸质材料邮寄至我厅毕业生就业中心，电子版发送至994624953@qq.com。
五、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高校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切实做好准备工作，配合督查专家组进校实地督查。同时各高校要指定专人负责，并于10月18日前将《高校联系人信息表》发送至994624953@qq.com（见附件3）。

（二）准备资料。各高校要按照全省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实地督查评价指标体系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见附件2），供督查专家组进校后查阅。督查资料应紧紧围绕教学管理、队伍建设、机构建设等课程建设的核心指标，体现原始性、针对性、真实性的原则，不得对原始材料和数据加工处理。汇总性资料可集中在一处供专家查阅，原始资料可按档案管理要求存放在学校有关部门。

（三）严格纪律。为保证督查工作的正常进行，各高校在迎接督查过程中，必须自觉遵守“五不准”纪律：不准违规接待；不准馈赠礼品礼金；不准弄虚作假；不准安排与督查无关的活动；不准专访或顺访督查专家。

联 系 人：李胜利、高艳

联系电话：0371-65795552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文苑南路相济路交叉口河南省大

          学生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基地6楼608室
附件：1.全省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实地督查工作分组安排 

2.全省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实地督查评价指标体系
3.高校联络人员信息表
    2016年10月12日

附件1
全省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督查工作
分  组  安  排
第一批督查高校名单（共60所）

第一组（8）：新乡学院、新乡医学院、河南工学院、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学院
第二组（8）：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大学、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黄河交通学院、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焦作工贸职业学院、济源职业技术学院、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第三组（8）：安阳师范学院、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安阳工学院、安阳学院、河南护理职业学院、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鹤壁职业技术学院、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第四组（7）：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民生学院、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开封大学、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第五组（8）：许昌电气职业学院、许昌学院、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城建学院、平顶山学院、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平顶山教育学院、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第六组（7）：商丘师范学院、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商丘学院、商丘工学院、永城职业学院、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第七组（7）：南阳师范学院、南阳理工学院、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南阳职业学院、许昌陶瓷职业学院

第八组（7）：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黄淮学院、信阳农林学院、信阳师范学院、信阳学院、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批督查高校名单（共71所）

第一组（8）：河南科技大学、洛阳师范学院、洛阳科技职业学院、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洛阳理工学院、河南推拿职业学院、河南林业职业学院、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组（7）：周口师范学院、周口科技职业学院、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漯河食品职业学院、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第三组（8）：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河南工程学院、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院、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河南检察职业学院、河南机电职业学院、郑州工业安全职业学院

第四组（8）：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郑州科技学院、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郑州城市职业学院、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第五组（8）：铁道警察学院、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郑州师范学院、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郑州财经学院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第六组（8）：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郑州黄河护理学院、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郑州职业技术学院、黄河科技学院、郑州旅游职业学院、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第七组（8）：河南农业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龙子湖校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河南财政金融学院(象湖校区)、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八组（8）：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河南警察学院、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中原工学院、郑州理工职业学院、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第九组（8）：郑州工商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河南农业职业学院、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附件2
全省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实地督查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支撑材料
	督查

方式

	组织
管理
（22分）
	工作机制
	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纳入学校教学工作或课程建设总体规划（4分）
	需提供相应的学校文件、发展规划等纸质证明材料。
	听汇报
查资料

	
	
	学校就业创业、人事、教务、财务、科研等主管部门和就业创业教研机构协作配合，落实就业创业指导课教育教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立项、社会实践、经费保障等各方面政策和措施（4分）
	
	

	
	机构建设
	就业创业教研二级机构的建设（4分）
	需提供学校行政下发的机构独立设置或成立的正式文件、机构负责人任免的正式文件，机构主要负责人的学科背景、学历和职称的证明材料等。
	听汇报
查资料
看设施

	
	
	就业创业教研机构人员配备（4分）
	
	

	
	
	教学设施、办公条件和图书资料（2分）
	
	

	
	专项经费
	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经费投入及使用（4分）
	需由学校财务处提供2011-2016五个年度的课程建设经费预算明细。“专项经费”的拨付金额为学校在就业创业教研机构正常的各项经费的同时，还用于教师学术交流、培训、考察等，经费安排及使用要体现专款专用。
	查资料

	教学
管理
（44分）
	管理制度
	现有的就业创业教学管理制度（教研机构的各类教学管理、工作职责、考核管理、试讲制、评教制和教师业务考核等规章制度）（2分）
	需由学校教务处、就业创业教研机构、就业创业主管机构等部门提供相对应的支撑材料。其中二级指标课程设置中的相关指标需由教务处提供确定时的原始教学计划的复印件；教学班员额情况、学生评教和督导专家评教情况由教务处提供教学管理时的原始材料；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课件由教研机构提供实施教学活动时的真实材料；教材名称和使用数量由教务处教材科提供相关的原始材料复印件；就业创业实践教学和实践活动纳入教学计划，落实学分由教务处提供原始的文件或记录。以上材料均需教务处加盖公章。
	查资料

	
	课程设置
	就业创业指导课开设时间、课程性质（必修课、限制性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学分、课时安排情况，教学规模（教学班员额）和教学形式情况（14分）
	
	查资料
实地

听课

	
	教学文件
	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课程安排表、教学进度表）、教案、课件（4分）
	
	查资料

	
	教学评价
	学生成绩考核、学生评教和专家评教情况（6分）
	
	查资料

	
	教材使用
	教材编写和使用情况（书名和数量）；使用省统编教材情况（10分）
	
	查资料

	
	教学资源
	有先进、完整的多媒体就业创业课件供教师辅导和学生网上学习使用（2分）
	
	查资料

	
	
	具有完备的网络教学资源（教案、大纲、习题、实践指导、参考文献目录和教学视频）（2分）
	
	查资料

	
	实践教学
	就业创业实践教学和实践活动纳入教学计划，落实学分（4分）
	
	查资料
看设施

	队伍
建设
(26分)
	教师选配
	学校就业创业指导学科带头人简介姓名、学历、职称和职务等（2分）
	专任教师是指编制在就业创业教研机构的教师；兼职教师是指编制属其他教研机构或管理部门（单位）的教师。需提供学校人事处和就业创业教研机构共同出具的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名单及基本情况。专任教师、兼职教师的界定参考前述。
	查资料

	
	
	学校就业创业师资队伍人数、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研究方向情况（6分）
	
	


	队伍
建设
(26分)
	培养培训
	就业创业教师培训（内容、时间和获得的相关资格证书等情况）、社会实践和学习考察（8分）
	需提供学校人事处和就业创业教研机构共同出具的参训教师或在职进修教师名单，寒暑假期间组织就业创业指导教师社会实践和学习考察相关证明资料等。
	查资料

	
	职务评聘
	高校教师就业指导专业职称评聘开展情况（人数和层次）（7分）
	需由人事处、教务处等部门提供相应的支撑材料。
	查资料

	
	表彰评优
	纳入学校各类教师表彰体系（3分）
	
	查资料

	教育教学成果
(8分)
	教学改革
创新项目
	体现该课程的最新发展和现代教育思想，被专家和社会公认的特色和创新项目，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国家级、省级和校级）（4分）
	由学校教务处、就业创业教研机构提供相应支撑材料。
	查资料

	
	科研成果
	科研项目（省部级和厅级项目）、科研奖励（省级和厅级）、教研项目（省级、厅级和校级）、论文和论著（4分）
	需提供由学校教务处、科研处、就业创业教研机构出具的相应支撑材料。
	查资料


附件3

高校联络人员信息表

	学校信息

	学校名称
	

	人员信息

	
	姓名
	职务
	办公室电话
	手机
	邮箱

	负责人
	
	
	
	
	

	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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